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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61000.htm 对共同犯罪人进行正

确的分类，是确定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前提，因为我国刑

法贯彻罪责自负原则，而不承认团体责任。关于共同犯罪人

的分类问题，从国外立法例和司法实践看，基本存在两种方

法：（1）是按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性质和活动分工的特点来分

类：（2）是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分类，

我国刑法采用折中分类法，即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地位和作用为主，并适当考虑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将共

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 一、主犯及其

刑事责任来源：www.examda.com 按照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

，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

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主

犯分为三种，一是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

犯罪分子，也就是组织犯，是首要分子的一种。组织犯的犯

罪活动包括建立、领导犯罪集团，制订犯罪活动计划等；二

是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这也

是首要分子的一种。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是犯罪的组织

、策划者和指挥者；三是其他在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了，既可以是实行犯，也可以是教唆犯

。 根据刑法第26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

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其他主

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二、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按照刑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从犯，



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从犯分

为两种：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即次要的实

行犯。所谓次要的实行犯是相对于主要的实行犯而言的，是

指虽然直接实行犯罪，但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其作用居于次要

地位的实行犯。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即帮

助犯，它是指未直接实行犯罪，而在犯罪前后或者犯罪过程

中给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以各种帮助的犯罪人。 根据刑

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 三、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来源：www.examda.com 按照刑

法第28条的规定，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与共同犯罪的犯罪分

子，被胁迫参加犯罪，即在他人暴力威胁等精神强制下，被

迫参加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没有完全丧失意志自由

，因此仍应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按照刑法第28条的

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

除处罚。 四、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按照刑法第29条第1款的

规定，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犯罪分子。具体地

说，教唆犯是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以及

其他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意或者虽有

犯意但不坚定的人，使其决意实施自己所劝说、授意的犯罪

，以达到犯罪目的的人。从教唆犯的概念可以看出，教唆犯

的特点是：本人不亲自实行犯罪，而故意唆使他人产生犯罪

意图并实行犯罪。成立教唆犯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客观

上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即用各种方法，唆使他人去实

行某一具体犯罪。教唆的对象是本无犯罪意图的人，或者虽

有犯罪意图，但犯罪意志尚不坚决的人。教唆行为只能以作

为方式构成，二是主观上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故意的



内容包括：认识到他人尚无犯罪决意，预见到自己的教唆行

为将引起被教唆者产生犯罪决意，而希望或放任教唆行为所

产生的结果。因此，教唆犯的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

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按照刑法第29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教唆

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是对教唆

犯处罚的一般原则。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

处罚，这一规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来源

：www.examda.com 按照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

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教唆未遂”。 此外，教

唆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对教唆者应当按

单独犯论处。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间接正犯”即间

接实行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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